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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夫妻闹掰，法院为何“劝和不判离”
9 年受理 206 起老年离婚案，这家法院仅批准 12 起——

恋爱自由，婚姻
自主。随着中国婚恋
观念的改变，一些老
年人也开始接受“不
合 适 就 离 婚 ” 的 思
想，甚至出现了不少

“任性”甚至“奇葩”
的离婚理由。

可是，并不是所
有的“民政局见”都
能被法院支持——6
月 13 日，长沙县人
民 法 院 就 公 布 了 一
组 老 年 人 离 婚 纠 纷
案数据——自 2009
年至 2017 年，该院
共 受 理 206 起 老 年
人离婚纠纷案，其中
只有 12 起准许离婚，
成功比例不到 6%。

老年人离婚为什
么往往不被“批准”
呢？ 请 跟 着 今 日 女
报 / 凤网记者去长沙
市多家法院瞧瞧，法
官 的 说 法 或 许 能 给
你答案……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说法 >>

老伴要离婚，
需证明“感情已破裂”
宁洁（湖南融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老年人离婚主要存在解除

婚姻关系、财产分割、离婚后生

活、继子女赡养等四个方面的问

题。由于以前婚姻登记制度不健全，

尤其是农村文化落后，导致许多人没

有 婚姻登记。他们进入老年后离婚又再婚，多为没有领

取结婚证的同居关系，没有形成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这样

就给老年人离婚的判决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另外，老年人离婚案中财产的处理要比年轻人离婚财产

分割难，尤其是再婚老年人，多数既包含了与前夫或前妻及

子女的财产，又包括了再婚的夫妻共同财产和子女财产，并

非简单的共有财产；而在子女赡养问题上，由于目前法律

规定赡养案件需要单独起诉，也就是说，如果再婚老人又

离婚时涉及继子女必须赡养的情形，就不能和离婚一并解

决，还要在离婚后另行起诉，这无形中，也给离婚老人增加

了获得赡养费的障碍。

所以，不论老年夫妻起诉离婚的理由如何五花八门，

但法院判决离婚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根据《婚姻法》的相关规定，有规定中的情形之一且调解无

效的，可认定夫妻感情破裂，应准予离婚。比如，重婚或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

成员的；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因感情不和分

居满二年的；还有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像患有

法定禁止结婚疾病的、有生理缺陷不能发生性行为的、买

卖包办婚姻的、隐瞒患有精神病且未治愈结婚的等。

需要提醒的是，与年轻人婚姻关系不同，老年人婚姻

会围绕婚姻自身附带更多的社会问题，比如身体健康状况、

子女纠纷、财产分配等。同时，因身体和心理承受原因，

离婚对老年人产生的伤害会更大。

因此，子女要对老人的情感世界进一步关注，对老人的

生活要做到心中有数。不管是对于原本感情基础薄弱、缺

乏沟通信任的原配老年夫妻，还是单独生活备感寂寞、在

不深入了解对方的情况下匆匆结合的再婚老年夫妻，当他们

出现感情危机时，子女如果能及时沟通疏导，就能有效化

解老年人之间的矛盾，帮助老年人安享晚年生活。

6 月 13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长沙市

天心区法院了解到一组 2017 年长沙市各级法

院处理离婚纠纷案件的相关数据——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长沙市各级法院包

括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天心区人民法院、

雨花区人民法院、浏阳市人民法院等 10 家法

院，共审理 470 起离婚纠纷案，其中，老年

人离婚纠纷案只有 6 起，且全被拒绝离婚。

“除了任性闹别扭，一些太奇葩的离婚诉

求也是不被准许的。”长沙市天心区法院法官

周长军就曾受理一起奇葩的老年人离婚纠纷案。

65 岁的文彬（化名）和 54 岁的李丽丽（化名）都是长沙人。2016

年 11 月，两人经媒人介绍相识，相处一两个月后，双方都觉得“合得来”，

便登记结婚了。可由于婚前交往时间短，两人相互了解并不充分，婚后

朝夕相处，老两口的矛盾也随之显现。

原来，文彬有严重的腋臭，只不过两人相识时正值冬季，低温掩

盖了异味，又加之文彬刻意隐瞒，李丽丽这才毫不知情。可到了夏天，

每当文彬外出回来脱去外套或打赤膊进屋后，整个房间很快会弥漫着

一股异味。

更巧的是，李丽丽有洁癖。一开始，李丽丽还唠叨着让文彬进屋

就冲澡，洗干净后涂抹腋香剂再进房间，可时间一久，文彬就不再顺从，

认为这是来自老伴的一种嫌弃。

就这样，两人每天因为“异味”吵架，最终于 2017 年 5 月闹上法庭。

可不论两人如何提交离婚诉求，法院都是拒绝的。

周长军解释，夫妻间难免会出现矛盾，但双方应该包容和忍让。腋

臭是可以缓解甚至治愈的，为这类事情离婚，法院一般不会准许。此外，

在夫妻间没有特别尖锐的矛盾，且感情没有破裂的情况下，法院也不

会准许离婚。

婚后得知老伴“有腋臭”，老太太闹离婚
长沙市天心区法院：不准离奇葩

携手大半辈子，人到老年反倒要离婚，为啥？

理由可能真的千奇百怪！

6 月 13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来到长沙县

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庭长杨柳青告诉记者：“老

人任性闹分手，法院首先不同意！”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从长沙县人民法院了解到，自 2009 年至

2017 年，该法院共受理 206 起老年人离婚纠纷案件，其中，再婚

后又离婚的案件 57 起，准许离婚的却只有 12 起。杨柳青说，在

这些婚姻案件中，涉及共同财产、兴趣爱好以及债务纠纷的矛盾

是最常见的。

说起受理的老年人离婚纠纷案中，杨柳青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对

老夫妻——72 岁的张大爷要和 59 岁的二婚老伴离婚，原因是“她不

陪我跳广场舞”。

“这么任性的离婚理由，我们首先是拒绝离婚诉求的。”杨柳青说，

一番了解后得知，2016 年 7 月，张大爷经人介绍，与刘奶奶“闪婚”了。

虽是组合家庭，但老两口感情还挺好，也没有任何经济纠纷。

恩爱的日子一直持续到 2017 年 7 月，两人开始频繁吵架，还闹

起了“同房分居”。原来，张大爷一直有夜间跳广场舞的习惯，但刘

奶奶并不喜欢。

“刘娭毑跟我们说，她不是不愿意陪同，是自己有严重的风湿病，

运动过度就会四肢关节疼痛。”一个要跳一个不陪，两口子为此闹起

了别扭。杨柳青说，老人年纪大了，性格就像孩子一样，吵架多了，

就互不理睬，谁也不愿意哄对方。一气之下，张大爷向长沙县人民法

院起诉离婚。

庭审调解期间，杨柳青听出了刘奶奶话中透露出“和老伴感情很

好”的意思，“老人并不想离婚，估计是碍于面子”。于是，杨柳青

拒绝了双方的离婚诉求，经调解，两位老人和好如初。

老伴不陪跳广场舞，
“夕阳伴侣”闹分手

长沙县人民法院：不准离

任性

拒绝任性“夕阳离婚”，有助社会稳定
陈怡新（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专家） 

近年来，我国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夕阳离婚”的队

伍日益扩大，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社会问题，应该引

起整个社会的关注。老年夫妻与年轻夫妻婚姻破裂的原因

有很大不同，年轻人多因一时冲动和感情用事而发生矛盾，

老年夫妇多是因为双方多年性格不合，矛盾长期积累所致。

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出于经济和生理差异等原因。此外，“退

休综合征”也是影响老年夫妻合睦的一个因素。退休之后，

没有了工作和子女的分心，又缺乏精神寄托，老人们的注

意力都转移到生活的鸡毛蒜皮上，很容易发生矛盾，从而

亮起了婚姻的“红灯”。

法院拒绝因任性而起的“夕阳离婚”是有助于社会

稳定，有助于老年人安享晚年的。一方面，通过调解沟

通，让老人缓解了婚姻矛盾带来的负面情绪；另一方面，

也避免了老年孤寂、空虚、抑郁等心理问题的出现。

所以，老年夫妻相处不妨重新建立或调整相处模式。

多以“包容和谦让”来自我调节，以“难得糊涂和顺其自然”

当相处法则，以培养共同的生活情趣为出发点，重新找到

晚年的幸福生活。同时，社区也应多关心“夕阳族”，发现

矛盾要及时调解。只要全社会都形成关注、关心老年人的风

气，“夕阳离婚”现象就会越来越少。

长沙市天心区法院
法官周长军

扫一扫，参与网友讨论


